兰州油气资源研究中心展览室设计、建设招标文件

一、招标内容 
（一）概述
本项目建设实用面积95平方米，主要以文字加图片（展板）、实物加模型（样品）、3D动画加视频（声光电）及工艺模拟展示以下内容。
1.石油天然气介绍：石油天然气的形成、成因演化；我国及世界石油天然气分布及开发利用状况。
2.历史沿革：中心成立及石油天然气研究起步、发展过程和重要历史阶段。
3.创新发展：人才队伍建设和重要人物及其贡献；科研、技术支撑平台建设和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党建和创新文化建设等。
4.科技成果：中心成立以来取得的科技成果、做出的社会贡献。
5.未来发展：未来科技布局、中心“一二三”规划等。
建设地点在兰州油气资源研究中心6楼，投标人可进行实地勘察以确定报价。
（二）设计要求
内容全面，层次分明，主题突出；
传统方法，现代技术，讲究艺术；
简洁明快，美观大方，勤俭节约。
（三）安装要求
    1.投标人负责所提供设备的安装、调试及开通。设备安装、调试所需的工具、仪表及安装材料等由投标人自行解决。投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交测试内容、方法和测试计划，并经采购人确认。
2.通讯线路、电源线路必须按采购人要求敷设。
（四）保修及服务要求
    1.投标人应提供操作人员现场培训，操作人员由采购人指定。
    2.投标人须提供不少于一年的免费保修服务。在免费质量保证期内，投标人负责保养和维修本次采购的所有设备，对任何因产品设计、材料产品质量和部件造成的设备或部件损坏进行无偿更换和维修。
    3.接到故障报修后4小时内派人抵达现场进行故障处理。
二、标书要求
1.标书一式肆份，正本一份、副本叁份。
   2.标书内容
（1）投标人代表授权委托书（须授权人与被授权人同时签名）；
（2）投标单位的简介、投标人资格声明、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投标货物的彩色样本和图片资料等；
（3）所报设备品牌、型号、详细配置、价格及产地。投标报价包括设备费、包装费、运输及保险费、材料费、安装调试费、培训费、售后服务费及完成本项目的其他所有费用，请报分项明细报价和总报价。投标设备的品牌不得低于设备清单中要求的品牌档次；
（4）拟投标产品的技术参数表，并列出技术参数偏离表；
（5）投标货物综合功能、性能说明；
   （6）项目的技术及施工组织方案；
   （7）安装调试及人员培训计划；
   （8）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承诺；
   （9）最快供货期的承诺；
（10）2012年以来相关项目业绩一览表；
   （11）其他有关内容。
    3.标书制作按上述内容排序。 
   三、投标、开标时间及地点
（一）投标时间：投标书装入文件袋密封后，在其上下封口处另用纸张密封并骑缝加盖公章，文件袋封面上写明投标项目，于2015年9月1日16:00 （北京时间）前送达 兰州市东岗西路382号兰州油气资源研究中心四楼417室。逾期递交恕不接受。
（二）开标时间： 2015 年9月8日上午10:00在兰州市东岗西路382号兰州油气资源研究中心二楼会议室公开开标。届时请投标人派代表出席开标仪式。
    四、付款方式
　　中标后预支合同总价的30%，安装验收合格后再付至总价的65%，尾款5%在一年后无重大质量问题情况下付清。 
    五、评标方式
　　中心招标办在对投标人的产品配置、品牌、功能、报价、售后服务、培训计划、施工方案、业绩等综合评定的情况下确定中标单位。对未中标人，将不作任何解释，标书不退回。
六、有关要求
    1.标书是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参与投标即视为对本标书要求的接受。
    2.请投标人务必认真阅读本招标文件，严格遵照标书内容应标，投标书不符合邀标书的要求即视为废标。
3.投标人就所有需求货物进行投标，不得拆开投标或只投其中的部分内容。本项目要求签订合同后90天内完成（安装调试完毕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
    4.本项目采用交钥匙工程方式，中标方负责设计、施工，并符合招标内容中提出的要求。
    5.投标方可以在投标截止日前至我中心进行现场勘察，具体现场联系人： 崔晓玲 电  话： 0931-4960866 
    6.投标方应保证招标方在使用该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等的起诉。所有软件必须为正版软件，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投标方须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责任、费用和经济赔偿。
    7.供货时间及违约责任。如果投标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施工和提供服务，招标方将从投标保证金中扣除误期赔偿费，赔偿费按迟交货物或未提供服务每天计收0.3%合同总额，直至验收为止。
    8.投标方保证施工使用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并完全符合国家技术质量规范和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性能、技术规范要求。

